2026年南沙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设备租赁服务项目采购需求调查咨询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号）和《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我单位拟就本公告所述采购项目采购需求进行调查，欢迎供应商参与。
一、项目名称（暂定）：2026年南沙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设备租赁服务项目
二、项目预算金额（暂定）：29822300.00元人民币
三、设备租赁清单（暂定）：详见附件1《2026年南沙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设备租赁服务项目采购需求书》
四、供应商反馈采购需求调查要求：本次采购需求调查采用咨询方式进行，请有意向参加本项目采购需求调查的各供应商，在期限内以书面作出专业反馈意见报告（详见公告附件2《2026年南沙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设备租赁服务项目采购需求调查反馈意见报告》格式）
五、公告发布网站：广东省政府采购网（https://gdgpo.czt.gd.gov.cn/）、广东远东招标代理有限公司（http://www.gdydzb.com/）
六、公告期限:公告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2026年4月15日起至2026年4月22日。
七、反馈意见报告递交：
1.递交时间：2026年4月15日9：00分至2026年4月22日17:30分，供应商应在上述时间内提交附件2《2026年南沙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设备租赁服务项目采购需求调查反馈意见报告》纸质版（供应商盖公章）以及电子版（pdf格式和Word格式）
2.递交地点：
反馈意见资料（纸质版及电子版）提交/邮寄地点：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2号珠江国际大厦43楼4303室
注：供应商需填写附件2《2026年南沙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设备租赁服务项目采购需求调查反馈意见报告》，详见附件2格式内容；若纸质版资料内容与电子版资料内容不一致的，以纸质版资料内容为准。
八、其他补充事宜：
1.递交材料应当写明供应商名称、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并加盖单位公章。采购单位是否采纳均不影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后续采购活动，对供应商所提出的反馈意见不做书面回复。
2.因项目的复杂性及市场了解的局限性，供应商所提供的需求调查材料仅作为参考使用，无任何针对性，如有不全之处，敬请理解。采购人不会就价格及内容等方面的问题与参与调查单位做实质性谈判，相关招标信息以后期正式发布的招标公告为准。
九、联系方式：
采购人：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bookmark: _GoBack]联系人：陈工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远东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工、邬工、陈工
联系电话：020-83642820
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2号珠江国际大厦43楼4303室

附件1：2026年南沙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设备租赁服务项目采购需求书
附件2：2026年南沙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设备租赁服务项目采购需求调查反馈意见报告


 
广东远东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5日


